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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丝绸联盟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

为充分发挥国际丝绸联盟成员单位的资源和优势互补，提升

国际丝绸联盟的国际化服务标准和水平，推动国际丝绸联盟工作

的可持续进步与发展，在遵守国际丝绸联盟章程的前提下，设定

国际丝绸联盟组织机构，制定国际丝绸联盟运行机制，完善国际

丝绸联盟成员管理办法，具体如下：

国际丝绸联盟组织机构

成员大会：

成员大会是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。成员大会的职责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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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审定、修改联盟章程；

（二） 选举常务理事；

（三） 听取常务理事会的工作报告；

（四） 审定联盟中长期工作纲要；

（五） 决定联盟终止事宜；

（六） 决定其他重大事宜。

常务理事会：

常务理事会的职责是：

（一） 选举联盟主席、副主席、秘书长；

（二） 聘请联盟名誉主席；

（三） 决定各专业委员会、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

构等组织机构的设置；

（四） 聘任各机构主要负责人；

（五） 审议秘书处的工作报告；

（六） 审定联盟工作计划；

（七） 决定其他重大事宜。

主 席：

主席的职责是：

（一） 召集和主持成员大会、常务理事会；

（二） 检查常务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；

（三） 代表联盟签署有关重要文件。

副主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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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主席的职责是：

（一） 发挥自身优势和资源，支持联盟的可持续发展；

（二） 协助主席开展联盟工作。

秘书长：

秘书长的职责是：

（一） 主持秘书处开展日常工作，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；

（二） 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各专业委员会、各分支机构、代

表机构的主要负责人，提交常务理事会决定；

（三） 决定秘书处、代表机构、实体机构等专职工作人员

的聘用；

（四） 处理其他日常事务。

副秘书长：

副秘书长的职责是：

（一） 负责所在地区联盟工作开展及成员单位对接联系；

（二） 协助秘书长开展秘书处日常工作，参与组织实施联

盟重大活动；

（三） 协助处理其他日常事务。

秘书处：

秘书处是联盟的执行机构，职责是：

（一） 负责管理联盟日常工作；

（二） 落实和执行成员大会和常务理事会决议；

（三） 总结年度工作报告和提出年度工作计划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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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协调各专业委员会、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

构开展工作；

（五） 负责管理联盟信息交流平台。

专业委员会：

专业委员会是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运行机制如下：

（一） 主任原则上由联盟副主席兼任；

（二） 委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0 人，人员构成应充分体现

专业化；

（三） 主要工作是增进本专业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，促进

本专业领域的进步与发展；

（四） 提交本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度工作方案，必要时可

由秘书处协助；

（五）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专业委员会会议，结合成员大会

或常务理事会，会议形式采用现场、网络、通讯等。

成员管理办法

为使联盟成员更具代表性、广泛性和国际性，在联盟章程第

八条、第九条的基础上，特补充完善成员管理办法。

一、成员资格

1、年产值 5000 万元以上的生产型中国丝绸企业或年营业收

入 1 亿元以上的贸易型中国丝绸企业；

2、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以外的丝绸相关协会、企业、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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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；

3、被授予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

称号的丝绸企业和相关机构；

4、在丝绸行业具有产品独特性、资源稀缺性的丝绸企业和

相关组织；

5、与丝绸相关的有影响力的大专院校、研究机构、质检测

试单位等；

6、有利于丝绸行业发展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其他领域企业

和组织；

7、其他对联盟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支持和促进作用的丝绸企

业和组织。

二、入盟办法

1、符合以上条件之一的单位自愿填写“国际丝绸联盟入盟

申请表”并提交至秘书处；

2、入盟申请经秘书处初审，秘书处工作会议充分讨论，发

送常务理事审定；

3、审定通过后发布正式入盟通知并颁发成员证书；

4、原则上每年两次审批入盟申请（根据实际情况略有调整）。

三、权利与义务

理事：

加入联盟自然成为理事，享有下列权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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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联盟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

（二） 参加成员大会和联盟组织的活动；

（三） 对联盟工作的建议权和监督权；

（四） 加入自愿、退出自由。

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 遵守联盟章程，执行联盟决议，维护联盟合法权益；

（二） 支持联盟组织的活动，完成联盟委办的任务；

（三） 为联盟提供真实有效、合法合规的资料、信息；

（四） 企业信息变更应及时与秘书处对接。

常务理事：

常务理事从理事中推选，除享有理事权利以外，享有以下优

先权利：

（一）优先参加成员大会和联盟组织的活动；

（二）参加联盟常务理事会；

（三）获得联盟服务的优先权。

除应履行理事义务以外，还应履行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支持并积极参加联盟成员大会；

（二）支持或协助联盟召开常务理事会；

（三）支持联盟开展国际丝绸行业交流活动。

主席、副主席、秘书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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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副主席、秘书长从常务理事中推选，除享有常务理事

权利以外，享有以下优先权利：

（一）优先参加联盟常务理事会；

（二）对外国际交流合作中，优先重点推荐；

（三）世界丝绸网优先推介单位信息资讯。

除应履行常务理事义务以外，还应履行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支持或承办联盟常务理事会；

（二）在活动场地、后勤保障、经费资助等方面给予支持。

四、退盟办法

为提高成员参与积极性，维护成员权利和义务，推动联盟高

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，特补充完善成员退盟办法。如有下列行为

之一，则视为自动退盟。

1、届期内 2 次及以上未按照要求参加联盟会议；

2、不履行相应义务或有严重违反章程和本机制的行为；

3、届期内无任何联系。

退盟后成员证书自动作废，并报告常务理事会。


